
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

监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 

在2020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 

天健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天健会计师事务所”）于

2021 年 3 月 25 日审计了浙江永贵电器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永

贵电器”）2020 年度的财务报表，并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《审计报告》（天健审

〔2021〕1408 号）。天健会计师事务所于 2020 年 4 月 27 日对浙江永贵电器股份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9 年度财务报告出具了带强调事项段的无保留

意见的审计报告（天健审〔2020〕4208 号）（以下简称上期审计报告）。 

公司董事会、管理层积极采取措施解决，消除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所述

事项的影响。董事会对此发表了《董事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 2020

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，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该事项《关于对浙江永贵电器

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审计报告所涉及事项在

2020 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》（天健函〔2021〕507 号），监事会对公司 2019

年度审计报告中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影响认真核查，发表意见如下： 

公司董事会对相关事项的说明客观反映了该事项的实际情况，符合中国证监

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颁布的有关规范性文件和条例的规定，公司监事会对《董事

会关于非标准审计意见所涉及事项在 2020 年度消除情况的专项说明》和天健会

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核报告均无异议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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